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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轮船损害责任保险条款 

第一条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，鉴于投保人已经支付了附加的保险费，在保险

期间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追溯期内，被保险人的产品在保险合同中载明的承保区域内发生保险

合同约定的事故，导致轮船发生财产损失（不包括被保险人的产品本身的损失），依法应由

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，保险人按照本条款约定负责赔偿。 

第二条 尽管本保险合同中有其他的规定，但是保险人仍然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遭受

或因第三人遭受需由被保险人承担的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赔偿，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、使

用价值损失、产量损失。 

第三条 本条款的赔偿限额不超过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累计赔偿限额。  

第四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

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